
臺北市桌遊店防疫營運指引 

110年 9月 3日 

一、 進入本市桌遊店（限一般零售交易，不開放入場遊戲）應全面強制佩戴口罩、實

聯制、量測體溫、酒精消毒並保持社交距離，啟動人流管制（場所內容留人數降

載為 2.25平方米/人），以確實維持防疫安全距離。 

二、 場所落實以下管理防疫措施： 

(一) 員工健康及衛生管理： 

1. 從業人員須落實健康管理、佩戴口罩，進行每日健康檢測、量測體溫 2次

且人員造冊，並加強員工防疫教育訓練。 

2. 如有 covid-19症狀(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症狀)，應

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

療。 

3. 從業人員避免群聚用餐，應分流或有適當阻隔或於社交距離下用餐，並於

用餐時避免交談。 

(二) 環境清潔消毒： 

1. 須制定環境清潔及消毒計畫，定時確實執行環境清潔及消毒。 

2. 出入口及場所內設置酒精或乾洗手消毒設備。 

（三）場所管理： 

1. 桌與桌間至少間隔 1.5米，以保持防疫安全距離。 

2. 提供餐飲部分，請依「臺北市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及「臺北市餐飲業防

疫管理措施指引」辦理。 

三、 接獲衛生主管機關通知營業場域有員工確診或有確診者足跡者，必須第一時間通

知商業處並採行下列應變措施： 

(一) 員工確診者： 

立即進行全場域停業消毒，至少停業 24 小時，並依衛生主管機關「員工確

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通報單」(附件 1)所列處置方式處

理始可重新營業，其中確診員工主要活動區域(高風險區域)須加強消毒並至

少停業 3日。 

(二) 有確診者足跡： 

1. 確診者足跡所涉之風險區域，立即停業消毒，如足跡發生為發病日前 3 日



內及衛生單位認定之可傳染期內者，至少停業 24小時。如足跡發生在超過

發病日前(含)4日，則清消後次日恢復營業。 

2. 確診者足跡所涉主要活動區域為高風險區域者，需加強消毒且至少停業 3

日，並依衛生主管機關「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

通報單」(附件 1)所列處置方式處理，始可重新營業。 

(三) 上述期間加強相關人員健康監測，企業應主動提供全部從業人員企業快篩或

安排PCR採檢；發現快篩陽性者由企業安排至醫院進行PCR檢驗，確診者及密

切接觸者依衛生主管機關安排篩檢，並儘速填復確診通報表（附件2）通報衛

生局及臺北市商業處。 

(四) 至最後一名確定病例離開場所後次日起14日內，增加營業場所之環境清潔消

毒作業頻率，至少1日2次(含)以上。 

(五) 場域內之餐飲場所，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如涉及之高風險區域，其

於恢復營業11日內，暫停內用，改採一律外帶。 

(六) 臺北企業快篩相關資訊連結: https://reurl.cc/XW9Vge 

 

 

 

 

 

 

 

 

 

 

 

 

 

 

 

 

 

 

https://reurl.cc/XW9Vge


附件 1 

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所涉及之高風險區域通報單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員工確診者或

有確診者足跡 

(地址/場所名稱) 

於 年 月 日至臺北市 

高風險範圍 

(區域) 
 

處置 □員工確診者 

1.立即進行全場域停業消毒，至少停業24小時 

2.主要活動區域(高風險區域) 需加強消毒並至少停業3日 
 

□確診者足跡 

1. 風險區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立即停業消毒 

□足跡發生為發病日前3日內及衛生單位認定之可傳染

期內者，至少停業24小時 

□足跡發生在超過發病日前(含)4日，則清消後次日恢復

營業 

2. 高風險區域，清消後暫停營業□1日 □2日 □3日 

3. 重新營業時間 年 月 日 
 
□場域內之餐飲場所，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如

涉及之高風險區域，其於恢復營業11日內（至   年  

月  日），暫停內用，改採一律外帶 
 
□至最後一名確定病例離開場所後次日起14日內，增

加營業場所之環境清潔消毒作業頻率，至少1日2次

(含)以上 

 

通報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OO 健康服務中心) 

連絡人及電話 

此致 

  



附件 2 

註：請將填妥之通報表通報衛生局（衛生局防疫專線：2375-3782、FAX 2361-1329）及臺北市商業

處。 

場館人員／承辦人員（簽章）：                        主管（簽章）：                     

手機：                                            手機： 

桌遊店新冠肺炎緊急事件確診通報表 

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事件類別／狀態描述 接獲確診消息時間 確診人員 

  □員工確診 

  □非員工確診足跡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時_____分 

姓名： 

年齡：    歲   性別： 

聯絡電話： 

店家名稱  

 

址 地  

足跡摘要  

處理情形 

 □員工確診者 

1.立即進行全場域停業消毒，至少停業 24小時 

2.主要活動區域(高風險區域) 需加強消毒並至少停業 3日。 

   停業期間：____年____月____日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 
 

 □確診者足跡 

1.風險區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立即停業消毒 

□足跡發生為發病日前 3日內及衛生單位認定之可傳染期內者，至少停業 24小時 

□足跡發生在超過發病日前（含）4日者，則清消後次日恢復營業 

2.高風險區域，清消後暫停營業□1日 □2日 □3日 

3.重新營業時間    年    月    日 
 

□場域內之餐飲場所，員工確診者或有確診者足跡如涉及之高風險區域，其於恢復營業11

日內（至   年  月  日），暫停內用，改採一律外帶。 
 

□至最後一名確定病例離開場所後次日起 14日內，增加營業場所之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頻率，至少 1日 2次(含)以上 
 

補充說明  


